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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和意义
建筑用供暖散热器作为建筑供暖系统的末端关键设备，其技术性能直接影响建筑能效水平、室内环境舒适度及系统运行碳排放。在“碳达峰、碳中和”国家战略深入推进与绿色建筑全面推广的背景下，建筑采暖领域对具备高效节能、环境友好特性的供暖散热器产品需求日益增强，同时对产品质量可靠性、材料安全性及其全生命周期环境影响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前，我国建筑用供暖散热器市场生产企业数量众多，产品类型涵盖钢制、复合型、铸铁等多个品类。但部分企业存在产品性能指标不达标、原材料选用非环保、生产工艺相对落后等问题，导致产品散热效率偏低、单位能耗偏高、使用寿命偏短，不仅影响终端采暖质量，亦造成能源资源浪费，与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不相适应。
为规范建筑用供暖散热器市场秩序，提升房地产行业采购产品的质量水平，引导上游生产企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效化方向转型升级，本方案通过建立标准化、规范化的评审体系与采购流程，推动房地产开发企业实现高质量绿色采购，促进建筑采暖领域节能降碳，助力完善我国绿色建材产业体系。
2  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的主要产品范围为钢制供暖散热器、复合型供暖散热器和铸铁供暖散热器。
3  职责描述
绿色供应链行动推进委员会：协调各组织间的沟通互动，把控绿色供应链推进方向，审批绿色采购方案。
绿色供应链行动工作小组（以下简称“绿链工作小组”）：制定建筑用供暖散热器白名单绿色采购方案，提交绿色供应链行动推进委员会审核。
房地产开发商：加入“中国房地产业绿色供应链行动”的房地产开发商，如自愿选择该方案，将共同推动上游供应商参与方案实施，并将供应商环境及健康影响评估纳入招采评估体系。
建筑用供暖散热器生产及供应商：自觉遵守绿色采购的管理要求，提供符合本方案要求的材料和产品，保障绿色采购工作顺利进行。
4  评判标准
[bookmark: _GoBack]（1）建筑用供暖散热器应具备完整的第三方检测报告，其基本性能应分别符合GB/T 29039、GB/T 34017和GB/T 19913标准的规定。
（2）建筑用供暖散热器生产资质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应满足国家、行业和地方相关标准及环评批复规定；且建筑用供暖散热器生产企业近三年无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和重大安全事故。
（3）一般固体废弃物的收集、贮存、处置应符合GB 18599的相关规定。危险废物的贮存应符合GB 18597的相关规定,后续应交付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处置。
（4）建筑用供暖散热器生产企业应按照GB/T 19001建立并运行质量管理体系。
（5）建筑用供暖散热器生产企业应采用国家鼓励的先进技术工艺，不应使用国家或有关部门发布的淘汰或禁止的技术、工艺、装备及相关物质。
（6）建筑用供暖散热器所采用的材料应安全可靠、无毒性，在全寿命周期内不会产生对环境有害的物质。
（7）建筑用供暖散热器评价指标应分别符合表1、表2、表3的规定。

表1  建筑用供暖散热器评价指标要求（钢制供暖散热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白名单标准
	参照标准

	资源属性
	包装
	—
	包装材料100%可回收
	《绿色建材评价建筑用供暖散热器》T/CECS 10239-2022

	
	板型散热器金属热强度
	W/(kg·℃)
	≥0.95
	

	
	柱型和钢管散热器金属热强度
	
	薄壁≥0.8
	

	
	
	
	厚壁≥0.6
	

	品质属性
	标准散热量与制造厂明示散热量比值
	%
	≥95
	

	
	工作压力
	MPa
	板型散热器0.4
	

	
	
	
	钢制柱型、钢管和钢制卫浴散热器应≥0.8
	

	
	产品质保期
	年
	≥2
	



表2  建筑用供暖散热器评价指标要求（复合型供暖散热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白名单标准
	参照标准

	资源属性
	包装
	—
	包装材料100%可回收
	《绿色建材评价建筑用供暖散热器》T/CECS 10239-2022

	
	金属热强度
	W/(kg·℃)
	铜管对流≥1.5
	

	
	
	
	铜铝柱翼≥1.8
	

	
	
	
	钢铝柱翼≥1.2
	

	品质属性
	标准散热量与制造厂明示散热量比值
	%
	≥95
	

	
	工作压力
	MPa
	金属流道散热器应≥0.8
	

	
	
	
	塑料流道散热器应≥0.4
	

	
	产品质保期
	年
	≥3
	



表3  建筑用供暖散热器评价指标要求（铸铁供暖散热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白名单标准
	参照标准

	资源属性
	包装
	—
	包装材料100%可回收
	《绿色建材评价建筑用供暖散热器》T/CECS 10239-2022

	
	金属热强度
	W/(kg·℃)
	≥0.31
	

	品质属性
	标准散热量与制造厂明示散热量比值
	%
	≥95
	

	
	工作压力
	MPa
	柱型、柱翼型、导流型散热器应≥0.8
	

	
	
	
	翼型、板翼型散热器应≥0.6
	

	
	产品质保期
	年
	≥3
	




5  白名单申请与评审程序
   建筑用供暖散热器生产及供应商可通过绿链行动官方网站申请加入绿色供应链行动白名单。网址如下：https://gsc.see.org.cn/#/content/JoinGSCAction/GreenListApplication。
5.1前期准备
建筑用供暖散热器生产及供应商查阅《房地产行业白名单评审与绿色采购方案（建筑用供暖散热器采购白名单）》文件，了解绿色供应链的内容和要求，按照需求准备资料。 
5.2资料提交
[bookmark: _Hlk81555948]建筑用供暖散热器生产及供应商按照《房地产绿色供应链行动参与指南》完成环境合规审核后（https://gsc.see.org.cn/#/content/SuppliersList/EnvironmentalComplianceWhiteListDatabase），申请单位需要提供建筑用供暖散热器白名单达标证明资料，具体资料包括：
（1） [bookmark: _Hlk81557002]企业营业执照；
（2） 产品资源属性指标证明材料；
（3） 产品品质属性指标证明材料；
（4） 其他证明材料（绿色建材认证证书、获奖证书、查新报告、知识产权证明、应用证明、评价证书等，如有）。

5.3资格核查与公示
绿链工作小组首先对申报资料进行形式审查，重点审查资料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对于核查通过的企业进行公示。
5.4白名单发布
[bookmark: _Hlk86152376]对公示无异议的企业，绿链工作小组将其在绿色供应链行动官网进行公布。
6  绿色采购程序与信息公开
6.1绿色采购流程
（1）房地产开发商在采购前，应明确此次采购的原辅材料的种类和数量，并将采购计划报送绿链工作小组备案。
（2）房地产开发商在采购过程中，绿链工作小组协助其对生产及供应商白名单企业进行核对。
（3）房地产开发商采购完成后，可将实际采购品类及采购量报送绿链工作小组备案。
6.2信息公开
本方案会根据法律法规的修订以及技术要求的变化而进行变更，及时发布最新的方案变更信息，并公开相应的绿色供应链合规声明。
7  监督与管理
7.1监督审核
（1）绿链工作小组将依据公开程序，委托第三方认证机构或检测机构对进入白名单的生产及供应商进行不定期进厂抽检。
（2）绿链工作小组将依据公开程序，委托第三方认证机构或检测机构对实现绿色采购的进场材料进行抽检。
（3）若有客户反映质量问题或投诉举报情况，由绿链工作小组组织第三方认证机构或检测机构进行抽检。
（4）第三方认证机构或检测机构应具有省级以上相关资质。
7.2争议处理机制	
[bookmark: _Hlk86245597]白名单正式对外发布期间,如发生抽样检测不合格问题,绿链工作小组应将问题企业列入观察名单,并通知企业进行整改。累计出现两次样品抽检不合格问题,绿链工作小组将生产商或供应商从白名单移除，相关开发商之前采购的产品不计入绿色采购。
如对抽检结果有异议，生产及供应商可向绿链工作小组进行申诉,重新抽样产品申请仲裁检测,最终给出评审决议。
7.3责任追究
若出现建筑用供暖散热器生产或供应商违反规定对房地产开发商造成损失，由建筑用供暖散热器生产或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